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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设立水电站和水库库区后期扶持基金的通知 

（国家计委 财政部 电力部 水利部 1996 年 3 月 22 日发布 

计建设[1996]第 526 号） 

为了做好库区移民工作，发展水利水电事业，根据国务院

1991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《大中型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

安置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74 号令）的规定，并经请示国务院同意，

决定从 1996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 1986 年至 1995 年投产和 1996

年以前国家批准开工建设的大中型水电站、水库库区，设立后期

扶持基金（以下简称基金）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基金用于扶持库区移民发展生产和解决遗留问题。 

二、对水电和水利项目的移民，国家实行统一的扶持政策和

扶持标准。基金提取的原则是：不降低移民原来的生产、生活水

平并逐步有所改善；以国家批准的移民数量作为计算基金提取的

基数；根据不同水电站、水库的移民及淹没损失数量、常年电厂

供电量、建库后出现问题的严重程度及所在地区扶持水平的不同，

按每个移民每年 250－－400 元的标准控制，以水电站和水库所

在省为单位，统一核定 1986 年及以后投产的水电站每千瓦时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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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提取基金的多少。从 1996 年 1 月 1 日算起（已经批准开工、

尚未投产的水电站，从水电站机组发电之日算起），共提取 10 年。 

有关省基金提取的具体标准和办法，由各省电力局、水电厅、

水利厅商有关部门提出方案，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，并报国家计

委、财政部、电力部、水利部备案。但年终以省电力局为核算单

位，最高提取标准不准超过每千瓦时 5 厘钱。 

三、基金提取标准确定后，进入各水电站的发电成本。 

四、基金统一交由水电站和水库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管理。

对于跨省（区、直辖市）和界河的水库，基金按国家审批项目可

行性研究报告时所确定的移民人数比例分别交有关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和使用。 

五、基金必须专款专用。各省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，每年

要分别将基金使用计划和上一年的基金使用情况报国家计委、财

政部、电力部、水利部和审计署备查。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基

金的监督检查和审计工作，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 

六、基金确定后，库区移民生活的安置和生产的扶持由有关

省级人民政府负责，出现的问题也由省级人民政府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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